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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关于《特种作业目录》修订情况的说明 

 

一、修订的必要性 

特种作业是指容易发生事故，对操作者本人、他人的安全

健康及设备、设施的安全可能造成重大危害的作业。我国特种

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于 1954 年建立，距今已有 66 年，对推

动特种作业人员提高安全素质、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挥了

重要作用。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七条规定：生产经营单位的特

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，取

得相应资格，方可上岗作业；特种作业人员范围由国务院安全

监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确定。现行特种作业目录于 2010

年印发，共 10 个作业类别、54 个操作项目（含煤矿），实施近

10 年来，逐渐出现了一些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：一是随着工艺

技术进步，一些作业不再存在重大安全风险；二是个别行业领

域特种作业范围过宽，实施准入的人员数量过多，不符合“放

管服”要求；三是实践中有些容易引发人员伤亡的作业项目没

有纳入特种作业管理。按照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的要求，通过

修订《特种作业目录》，进一步准确界定特种作业人员范围，对

于强化风险较高的作业管控、防范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十分必

要。 

2019 年 1 月，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征求特种作

业目录调整意见与建议的函》，全面征求有关部门、基层、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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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行业协会意见。对比较集中的修改意见，组织有关行业企业

较多的地区和专业技术单位进行了专项课题研究，形成了 8 份

专题研究报告。先后深入北京、陕西、山东、湖南、浙江、江

苏等地开展了实地调研。初稿形成后，多次组织专家进行讨论，

经认真修改、慎重研究，形成了目前的征求意见稿。 

二、征求意见及修订的主要考虑 

经对各有关方面提出的 296 条修订意见进行认真研究，共

采纳 181 条，未采纳 115 条。主要考虑因素包括：一是以防控

事故风险为导向，聚焦事故暴露出的问题补充调整特种作业目

录。二是适应“放管服”要求，对各方面普遍要求修改、实践

证明成熟、具有广泛共识的进行必要和适当的修改，对可留可

不留的原则上不保留，对未形成广泛共识的原则上不新增。三

是保持总体稳定、适当修改、慎重筛减，对实际执行中有歧义

的重新界定，提升目录的科学性、稳定性、权威性。按照以上

原则，对《特种作业目录》进行了修订，修订后的目录包括 12

个作业类别，66 个操作项目，一是根据现实安全风险，将“防

爆电气作业”等 5 个操作项目不再作为特种作业管理；二是认

真汲取近年来事故教训，将有限空间安全作业等 14 个操作项目

纳入特种作业管理，其中：危险化学品安全作业增加 4 个，煤

矿安全作业增加 2 个，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作业增加 1 个，应

急救援作业增加 6 个、有限空间安全作业增加 1 个；三是根据

基层反映的问题，对 9 个特种作业操作项目表述进行了调整，

便于更加准确界定有关工作岗位，取证范围总体减少；四是优

化了部分操作项目定义表述。另外，征求意见中部分地区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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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电动车电工、露天煤矿作业等操作项目的建议，经充分论

证，认为有关作业安全风险总体不高，现阶段纳入特种作业管

理范畴不成熟，也不符合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未采纳。 

三、修改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删除部分 

1.电工作业类别。删除“防爆电气作业”1 个操作项目，

将相关要求融入“高压电工作业”“低压电工作业”操作项目。 

理由：现行的《低压电工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大纲和考

核标准》已包含有防爆电气作业相关内容，且无论是在高压（≥

1 千伏）作业环境，还是低压（＜1 千伏）作业环境，都有防爆

的要求，“防爆电气作业”独立设置造成重复取证。可在高压及

低压电工作业中充实防爆电气作业要求。 

2.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类别。删除“钎焊作业”1 个操作项

目。 

理由：“钎焊作业”主要用于制造精密仪表、电气零部件、

异种金属构件及负载薄板结构，随着技术进步，“钎焊作业”危

险性明显降低，风险可控。 

3.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作业类别。删除“金属非金属矿山

安全检查作业”、“金属非金属矿山井下电气作业”、“金属非金

属矿山爆破作业”3 个操作项目。 

理由：一是目前实际从事安全监督检查人员普遍是已取证

的安全管理人员，可以达到安全要求。二是金属非金属矿山井

下电气作业工作内容与电工作业重复，无过多特殊要求，没有

必要单列。三是爆破作业按相关条例规定已由公安部门核发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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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作业人员操作证，没有必要重复取证。 

（二）增加部分 

1.增加有限空间安全作业类别。设“有限空间监护作业”1

个操作项目。 

理由：一是有限空间作业事故频发，伤亡多，2010 至 2019

年，全国工贸行业共发生有限空间作业较大事故 192 起，死亡

609 人，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，这些事故严重暴

露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风险辨识不到位、作业不规范，施救不

当导致人员伤亡扩大等问题突出。二是 2010 年北京市开展了有

限空间现场监护人员（或管理人员）作为特种作业人员试点工

作，对遏制有限空间事故起到了较大作用。三是有限空间作业

风险主要来自于特殊环境，作业本身不具备特殊的安全风险，

为避免范围过大，将特种作业范围限定为监护作业，主要发挥

强制性开展作业前、作业中风险辨识和管控的作用。 

2.增加应急救援作业类别。设“矿山救援作业”“危险化学

品救援作业”“建筑物坍塌救援作业”“水域救援作业”“高空救

援作业”“直升机救援作业”6个操作项目。 

理由：一是有关作业危险性大，实施准入管理既是提高救

援专业化水平、保护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需要，也是防止盲目

施救造成事故扩大的需要。二是实施准入管理可以为政府有效

动员、甄别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援提供抓手和依据，从而更

加高效调配救灾资源，确保救援现场规范有序。 

3.在煤矿安全作业类别中，增加“煤矿防冲作业”“煤矿无

轨胶轮车操作作业”2个操作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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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：一是随着煤矿开采强度和深度不断增加，冲击地压

灾害日益严重，目前已经成为威胁煤矿安全生产的重大灾害之

一。煤矿防冲作业（防冲危险性预测、防冲措施的实施、相关

参数的观测与记录等）是防治冲击地压关键基础环节，符合特

种作业独立性、危险性和特殊性等要求。二是 2017 年至今，全

国共发生井下无轨胶轮车运输事故 9 起，死亡 33 人。煤矿井下

无轨胶轮车驾驶与一般车辆驾驶相比专业性更强，且井下运输

条件复杂（光线阴暗，路面不平，坡道、弯道、交叉路口多，

道路狭窄，人车混行），需熟练掌握驾驶前安全检查及日常维护

保养等工作，对操作人员安全知识、操作技能和工作责任心要

求高。 

4.在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作业类别中，增加“金属非金属

矿山无轨胶轮车操作作业”1个操作项目。 

理由：同“煤矿无轨胶轮车操作作业”。 

5.在危险化学品安全作业类别中，增加“新型煤化工工艺

作业”“电石生产工艺作业”“偶氮化工艺作业”“重点监管的危

险化学品仓储作业”4个操作项目。 

理由：一是依据原总局《关于公布第二批重点监管危险化

工工艺目录和调整首批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中部分典型工艺

的通知》（安监总管三〔2013〕3 号），将“新型煤化工工艺作业”

等 3 个操作项目纳入目录管理，加上“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作

业”操作项目及原目录 15 个危险化工工艺作业，基本涵盖当前

危险化工工艺特点；二是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仓储作业专业

性强、安全风险大，对作业人员要求高，需具备健康安全防护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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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学品禁忌、应急处置等知识和技能，认真汲取天津港瑞海公

司危险化学品仓库“8.12”特大火灾爆炸事故等教训，有必要

将危险化学品仓储作业纳入目录，进一步强化安全管理。 

（三）对操作项目进行调整，人员范围总体减少部分 

1.在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类别中，“熔化焊接与热切割”操

作项目的适用范围中删去了“激光焊”。 

理由：激光焊属机器人程序控制操作，危险性仅是针对焊

接环境周围群体，没有必要作为特种作业进行管理。 

2.在高处作业类别中，将原“高处安装、维护、拆除作业”

拆分为“悬空作业”和“攀登作业”2个操作项目。 

理由：存在高处作业的行业越来越多，作业环境复杂度也

在不断增大，通过作业方式区分，并明确适用范围，可覆盖原

“高处安装、维护、拆除作业”中 6 个类别，且便于界定工作

岗位，避免重复取证，符合“放管服”要求。 

3.在制冷与空调作业类别，将原“制冷与空调设备运行操

作作业”“制冷与空调设备安装修理作业”2 个操作项目修改为

“制冷设备运行、安装、修理操作作业”和“空调设备运行、

安装、修理操作作业”2个操作项目。 

理由：一是制冷、空调是两个范畴。制冷、空调工况不同，

制冷剂差别较大，两种作业人员需掌握技能差异较大，应作区

分；二是无论制冷设备还是空调设备，运行、安装、修理操作

技能在实际生产中是无法独立的，作业人员均需掌握，应作合

并。操作项目重新划分后定位更精准，便于界定工作岗位，进

一步提升制冷与空调作业类别的针对性和有效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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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在煤矿安全作业类别中，将原“煤矿采煤机（掘进机）

操作作业”拆分为“煤矿采煤机操作作业”“煤矿掘进机操作作

业”2个操作项目。 

理由：煤矿采煤机和掘进机操作作业属于两个不同的操作

作业，作业环境和作业内容均不相同，将其分列为煤矿采煤机

操作作业和煤矿掘进机操作作业 2 个操作项目。 

5.在石油天然气安全作业类别中，将原“司钻作业”拆分

为“钻井司钻作业”和“作业司钻作业”2个操作项目，适用范

围扩大至海洋石油、天然气司钻作业。 

理由：钻井和井下作业使用设备不同，工艺不同，作业过

程的安全风险与管控措施不同，实际工作中属两个不同工作岗

位，拆分处理更加准确。海洋石油钻井、作业安全风险因特殊

环境比陆地更突出，应纳入特种作业管理。 

6.在冶金（有色）生产安全作业类别中，修改完善了“煤

气作业”操作项目定义和适用范围。 

理由：一是冶金有色企业产生的冶金煤气主要安全风险是

中毒、火灾和爆炸，容易引发群死群伤。现行目录中“煤气作

业”定义过于笼统，针对性不强，取证范围不尽合理，修改后

更加精准，有利于突出实际存在高风险的作业岗位。二是建材、

陶瓷企业有关作业同样具有较高危险性，将适用范围扩大至建

材、陶瓷企业。 

7.在烟花爆竹安全作业类别中，修改完善“烟花爆竹储存

作业”操作项目定义并明确适用范围。 

理由：一是 C 级及以下成品一般不存在整体爆炸危险，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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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行定义较笼统，取证人员范围太宽泛。二是烟花爆竹生产企

业中的引火线、黑火药、烟火药、有药半成品的搬运、储存保

管作业危险性大且易酿事故，应在定义中加以明确。三是进一

步明确企业范围，重点适用于烟花爆竹生产、批发企业，不包

括零售企业，因零售企业人员较少，一般都是企业负责人或安

全管理人员兼任，已按规定参加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。 

（四）规范了 5 个作业类别和 9 个操作项目的文字表述 

分别是电工作业、高处作业、制冷与空调作业、危险化学

品安全作业、烟花爆竹安全作业 5 个作业类别；煤矿安全作业

类别中的“煤矿安全监测监控作业”“煤矿防突作业”“煤矿探

放水作业”3 个操作项目；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作业类别中的“尾

矿作业”“金属非金属矿山提升机操作作业”“金属非金属矿山

支护作业”“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主排水作业”4 个操作项目；

烟花爆竹安全作业类别中的“烟火药制造作业”“黑火药制造作

业”2个操作项目。 

 


